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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公司法 2009 年修正重點有三：引進企業肥貓條款ȃ廢除法定最低實收

資本額及配合民法禁治產制度之改革而為之文字調整Ȅ若追溯至近年之重要

修正，則 2005 年之修法不容小覷，蓋其引進少數股東提案權及董事候選人

提名制度Ȅ 

回顧 2009 年公司法之實務發展，四個議題值得關注：即股東會之運作ȃ

董事之忠實義務ȃ解任董事及假處分之運用Ȅ其中尤令人憂心者，乃經過數

十年之發展，就股東會議程之設定方式，實務似已形成共識Ȅ凡於召集事由

中列舉ȶ變更章程ȷ四字即符合法律規定，至於股東會上所得修正之章程內

容將不受限制Ȅ此一定見無疑強化現任經營者操縱股東會之空間Ȅ 

另一方面，對於董事有無違反其注意義務之認定上，實務已逐漸朝向制

度建立之方向判定，誠屬可喜之發展，然就忠實義務內容之認定仍未臻成熟Ȅ 

證交法於 2009 年並無重要修法，反而 2006 年該次之修正值得一書Ȅ不

論是改善財報之品質ȃ強化公司治理ȃ加重不實財報之民事責任或改進市場

不法行為之構成要件，對於資本市場法制均產生深遠之影響Ȅ 

內線交易或操縱市場上之實務見解並無令人驚豔之發展Ȅ但以不實財報

詐騙相對人以低價出售持股之案件中，最高法院指出相關會計法規乃保護他

人之法律而為賠償基礎之見解，令人強烈質疑將架空證交法固有民事賠償之

機制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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